
1、及时取得合法有效凭据，确保各项成本费用能够税前扣除。

2、合理归集开发间接费，优化期间费用。

3、掌握项目所在地的预计毛利率政策。开发产品完工前，先按预售收入和预计

毛利率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完工后，计算实际毛利与预计毛利的差额，并按差额

调整应纳税所得额。

4、按税法规定的完工条件，及时计算完工产品的计税成本。注意完工标准界定

问题：《税法》界定的完工标准与《建筑法》之间有区别；《税法》界定的完工

标准与会计准则之间有区别。

5、收入和成本费用的确认口径，税法与会计规定不一致的，年度汇算清缴时要

按照税法规定进行纳税调整，并建立纳税调整事项台账（列明业务日期、凭证号、

金额以及调整原因等）。

6、注意收入与成本费用的配比，防止前期多缴税后期出现亏损得不到弥补。

成本费用凭据的管控要点

1、凭据管控的重要性

目前实行以票控税，只有取得符合税法规定的合法有效凭据后，相关成本费

用才能在税前扣除。为避免因凭据不合规产生不必要的税收损失,必须要加强凭

据的税收风险控制，确保凭据的合法性有效性。尤其房地产企业所得税和土地增

值税在票据方面存在关联，且土地增值税对于发票尤其关注。

2、必须在业务流程中进行管控

首先要从源头开始控制，业务经办人员要及时取得与业务内容相符的合法有

效凭据，然后财务人员要按规定加强审核管理。只有在业务流程的各环节中进行

防范，也只有在各环节对于企业所得税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才能有效管控潜在风

险。



3、合法有效的凭据类型及扣除原则

企业发生经营活动和其他事项时，从其他单位、个人取得的用于证明其支出

发生的凭证，包括但不限于发票（包括纸质发票和电子发票）、财政票据、完税

凭证、收款凭证、分割单等。

2018年 28 号公告明确了凭“票”扣除的大原则，这里的“票” 应理解为相应的

合法有效凭证，发票只是合法有效凭证中外部凭证的一类。除 28号公告规定的

特殊情况外，企业发生相关的成本费用，需按规定取得相应凭证才能在税前扣除。

仅有税前扣除凭证，不足以证明支出的真实、合法、有效。企业发生的支出要想

在税前扣除，除了需要有合法有效的税前扣除凭证外，还需要准备其他的相关资

料，如合同协议、支出依据、付款凭证等留存备查。

4、合法有效的内部凭据应具备的条件

自制表单必须由制表人或经办人、审核人以及业务部门负责人签字；内部审

批手续齐全；业务真实发生；表单内容完整，符合会计和税法规定，且与内部财

务管理制度相符。

5、合法有效的外部凭据应具备的条件：

（1）形式合法：根据业务内容和性质，取得相应的行政事业收据、发票等。不

合规发票：①未填开付款方全称的，②变更品名的，③跨地区开具的，④发

票专用章不合规的，⑤票面信息不全或者不清晰的，⑥应当备注而未备注的，

⑦从 2017年 7 月 1 日起，未填写购货方企业名称、纳税人识别号或社会统一信

用代码的增值税普通发票，⑧从 2018年 3 月 1 日起，加油票为以前的机打发票

的，⑨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开错的。

（2）内容完整规范

日期、业务内容、数量、单价、金额等填写齐全（汇总开具的必须附销货清

单），大小写金额一致，抬头为单位全称（简化发票无效）。



（3）签章齐全

开票单位签章规范清晰，发票要加盖“发票专用章”，开票单位名称应与合同

单位名称一致。注意：总公司签订合同的应由总公司开具发票，分公司签订合同

的应由分公司开具发票。

（4）业务真实发生

票据内容要与经济合同、业务资料相符，原则上收款单位与开票单位应一致。

（5）及时取得票据

一方面业务经办人员办理报销手续时要及时取得票据，另一方面业务取得票

据后应及时办理报销手续，尤其要避免跨年报销。

（6）发票补救措施

发票补救时间规定：最长 5 年的追补期限仅仅适用于企业在费用实际发生年

度向后 5年期间没有被税务机关发现（包括日常征管、评估、稽查中发现）。如

果支付发生当年汇缴后，税务机关检查发现没有取得合法有效凭证的，则 28号

公告第十五条，企业应当自被告知之日起 60日内补开、换开符合规定的发票、

其他外部凭证。此处只有 60天的期限。

特殊情况无法换开发票：企业在补开、换开发票、其他外部凭证过程中，因

对方注销、撤销、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等特殊原因

无法补开、换开发票、其他外部凭证的，可凭相关资料证实支出真实性后，其支

出允许税前扣除。


